抽奬活動條款及細則：
1. 抽獎活動

· 推廣期由2011年11月9日起至2012年1月29日止，包括首尾兩天。( 「推廣期」)；

· 抽奬將於2012年2月28日舉行，將以電腦抽獎方式定出得奬者；抽奬機會是將所有客戶於2011年11月9日至2012年1月29日期間累積的抽奬機會次數計算；而得獎名單將會在2012年3月6日於澳門日報乃工銀澳門網頁公佈；

· 每位參加者於本次推廣活動只可獲得一次得奬機會。

2.
參加資格

· 推廣期內成功申請工銀新八佰伴Visa卡之客戶或憑工銀新八佰伴Visa卡消費每累積滿澳門幣500元可獲一次抽奬機會；

· 推廣期內遞交申請表一經批核，便可獲抽奬機會一次。抽奬機會只限於主卡客戶，附屬卡客戶不計算在內；

· 簽賬金額以每張主信用卡計算，附屬卡的交易金額將納入主卡的交易額內計算，即只有主卡客戶才可參加大抽奬；預支現金、手續費、財務費用及逾期費用、均不包括在本推廣活動計劃內；

· 所有交易以記賬日為準，而最終記賬日為2012年1月29日；

· 「工銀澳門」、其代理及其被僱用之服務供應商所有職員不得參加是次大抽奬，以示公允。

3.
抽獎獎品

· 抽獎活動共43名得獎者，頭獎1名可獲雙人歐洲10天遊（價值澳門幣30,000元）；二獎1名可獲雙人韓國5天遊（價值澳門幣10,000元）；三獎1名可獲旅遊現金禮券澳門幣5,000元；四獎5名可獲信用卡免找數簽帳額澳門幣2,000元；五獎15名可獲新八佰伴現金券澳門幣1,000元；安慰獎20名可獲新八佰伴現金券澳門幣500元；

· 除此條款及細則另有規定外，抽獎獎品不得被更換、代替或作出任何修改；

· 抽獎獎品不得轉售他人、兌換現金、兌換其他產品或優惠。任何未被使用之服務或應得之權利將不獲退還。

4. 抽獎獎品換領及索取

· 所有得獎者於中獎後將接獲專人電話及郵件通知；

· 大抽獎的頭獎、二獎、三獎、五獎及安慰獎的得獎者須於信函發出日期一個月內帶同身份証明文件及換領通知書到指定地點換領獎品；

· 得獎者必須在「換領通知書」上列明之指定限期內換領所有獎賞。所有逾期而未獲換領之獎賞將作得獎者自動放棄論而不獲發還或任何補償。

5.
一般條款及細則
· 所有參加者及得獎者於推廣活動所提供的資料被視為真實準確。經「工銀澳門」核實所提供的資料後，得獎客戶方可獲取有關獎品。若於任何原因下，客戶所提供的資料屬無效、未能被核實或未能符合上述抽獎資格，「工銀澳門」保留會否送出獎品予該得獎客戶之最終決定權利。
· 所有抽奬得奬者一律隨機抽出。關於抽奬機制之任何爭議，「工銀澳門」無須承擔任何責任及擁有最終決定權。
· 參加者及得獎者透過推廣活動（包括但不限於抽獎、換領獎品及其他程序）所提供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個人資料），「工銀澳門」將會用作執行推廣活動及其他相關的市務推廣之用。「工銀澳門」亦會將此等資料交予獲授權的服務供應商，用作推廣活動的管理、資料整理、領獎安排及分析、以及其他與推廣活動有關的用途。「工銀澳門」、其代理或其被僱用之服務供應商﹝視情况而定﹞亦可利用此等資料，將有關推廣活動宣傳資料給予參加者。參加者保留可聯絡「工銀澳門」並要求不參加大抽奬及停止收取此等宣傳資料之權利。參加者參與推廣活動，已代表接納以上資料的用途。
· 除此條款及細則所註明之其他有關用途外，所有於推廣活動中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於推廣活動結束後24個月內自動刪除。
· 「工銀澳門」、其代理及其被僱用之服務供應商只會根據此條款及細則下列明的有關用途才保留參加者的個人資料。而「工銀澳門」、其代理及其被僱用之服務供應商都會保密處理所有參加者的個人資料。「工銀澳門」、其代理及其被僱用之服務供應商明確知道所有參加者的個人資料在任何情況下都受著第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保護。
· 「工銀澳門」將不會對任何人士負上任何因有關推廣活動、抽獎或抽獎獎品而引致的﹝不論直接、間接或其他原因而產生的﹞個人損傷、死亡、損失、損毀或責任，包括但不限於收入、利潤或信譽的損失、任何因收集或處理任何抽獎的失誤、任何計算機會的錯誤、任何電腦、通訊或設施不正常地運作、任何由第三者所提供的服務的缺乏或不足之處、或任何通知因郵遞上的錯誤而寄失或遺失而引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即使「工銀澳門」已被通知可能會有這些損失、損毀或責任。
· 「工銀澳門」保留邀請得獎者出席推廣活動之公關活動及/或於此等活動上使用得獎者之個人資料的權利。
· 「工銀澳門」保留隨時在有需要的情況下，無論有否作出通知或提供理由，而作出以下行為之權利：- 更改、取消或補充推廣活動或此條款及細則； - 以類似價值的物品轉換或代替全部或部分之抽獎獎品；- 取消、結束或中止推廣活動。參加者可於「工銀澳門」網頁獲得最新條款及細則的資訊。為免疑問，「工銀澳門」於行使任何上述之權利時，合資格的參加者或得獎者或將無權得到任何抽獎獎品或向「工銀澳門」、或任何其代理或其被僱用之服務供應商索取任何抽獎獎品或賠償。 

· 任何有關參加推廣活動及/或換取抽獎獎品的懷疑或證實的詐騙個案，及/或懷疑或證實的濫用個案，將可能導致參加者的登記及/或得獎者應得之抽獎獎品被即時取消及/或中止。
· 有關推廣活動及抽獎獎品的所有問題及爭論，均由「工銀澳門」以其唯一的酌情權決定。
· 有關參與此活動、贏取或換領抽獎獎品或在使用抽獎獎品而需繳付的任何稅款，參加者必須自行承擔。
· 在適用之法律的最大容許下，「工銀澳門」對推廣活動、所有抽獎獎品及供應商提供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抽獎獎品之可交付狀態及所作用途的適用性﹞不會作出任何保證或聲明，不論是明示、隱含或法定的。
· 除非於此細則及條款列明，得獎者將不會獲得有關推廣活動中的抽獎獎品的任何現金補償/利益或任何形式的代替品。
· 所有參加者參與是次推廣活動，即同意接受本條款及細則，及「工銀澳門」保留對一切有關上述推廣活動的最終決定權，以及隨時修改本條款及細則或取消本次推廣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